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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紅磡區非法餵鴿問題  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回覆如下：  
 
為進一步遏止非法餵飼野鴿活動，《 2024 年野生動物保護（修訂）條

例》（《修訂條例》）已於 2024 年 8 月 1 日生效。《修訂條例》將全港

禁止餵飼野生動物的規定擴展至涵蓋野鴿、提高非法餵飼的最高刑罰

至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一年，以及就非法餵飼引入 5,000 元的定額罰

款，並擴大執法人員的人選類別等，藉此加強阻嚇力以遏止非法餵飼

活動。為統籌執法工作，本署亦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、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和房屋署成立跨部門禁餵執法工作小組，通過密切監察全港非法

餵飼活動，相互分享情報，並在有需要時開展聯合執法行動，以加強

打擊非法餵飼活動。  
 
本署一直密切關注九龍城區，包括紅磡一帶的野鴿滋擾及非法餵飼情

況。自《修訂條例》生效以來，本署專責執法小隊已多次於九龍城區

進行巡查，並與食物環境衞生署進行多次聯合執法行動打擊非法餵飼

活動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署與相關部門於九龍城區就非法

餵飼野鴿或野鳥共發出 17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本署備悉議員所關注

的地點，並會繼續與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，及在有需要時採取聯合

執法行動，以加強打擊非法餵飼活動，從源頭解決餵飼野鴿帶來的滋

擾問題。  
 
除執法行動外，本署一直在全港的野鴿聚集點設立「鴿級任務」教育

街站，教育市民不要餵飼野鴿的正確觀念。自 2024 年第一季起，本

署更推出一系列以「全城唔餵」為主題的宣傳教育活動，包括製作多

條宣傳短片、刊登廣告、擺設宣傳街站、於非法餵飼黑點懸掛宣傳橫

額和派發相關小冊子及海報等。當中的宣傳短片及廣告亦安排於不同

場地播放及在各廣告平台（例如公共交通工具樞紐、不同場地的電子

熒幕、社交媒體、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等）展示。本署亦不時於社交

媒體發布成功檢控個案的相關資訊，以提醒市民非法餵飼野鴿的罰則，

並加強阻嚇力。  
 
本署備悉議員的意見，並將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減少野鴿滋擾，

包括就非法餵飼活動進行執法及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等，與相關部門

一同防治野鴿聚集所導致的滋擾及環境衞生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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